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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 

Q&A 
107 年 8 月 22 日更新版 

108 年 3 月 1 日更新版 

108 年 7 月 8 日更新版 

109 年 3 月 9 日更新版 

 學習規劃  

Q1：實驗教育方案是否有退場機制？ 

A1：申請實驗教育方案的學生，在學期間學籍歸屬原學系，如完成才得到清華學院理

學士或清華學院文學士的證明。若無完成實驗教育方案，則回歸原屬系所修業與

畢業規定。 

Q2：如有學生修課文、理各半，則其學位為何？ 

A2：不太可能會有這樣的狀況。因為實驗教育方案是提供未能於現有學習制度中被滿

足的偏才學生，在學習審議小組的審核中將會對此進行篩選，故學生的學習特質

應該是明確的。 

Q3：實驗教育方案的申請時間及對象?其餘僑生、外籍生或體育專長學生…等，是否有

機會申請？ 

A3-1：本方案實施對象以各學院大學部 1%新生及特殊選才管道入學新生為原則，於入

學後第二學期加退選截止日前，由各學院（含清華學院）推薦，或由學生自行向

清華學院學士班申請。如有特殊情況者，學生得檢具說明、個案送學習審議小組

主席審核後申請之。 

A3-2：僑生、外籍生或體育專長學生若為該年度新生，可依各學院 1%新生名額推薦。

若非為該年度新生，可以個案方式申請。 

 

Q4：實驗教育方案個案申請方式? 

A4-1：若為非各學院大學部 1%新生及特殊選才管道入學新生，可採個案申請。請先至

清華學院學士班網站實驗教育方案表格及辦法區，下載國立清華大學學士班實驗

教育方案個案申請表(超過申請時間及非當屆大一新生申請使用)，經相關師長審核

通過後，才可申請本方案。 

A4-2：個案申請截止時間一樣為第二學期加退選截止日前，且個案申請須先經相關師

長審核，需要額外作業時間。請務必事先提出個案申請，若通過審核後才會有足

夠的時間撰寫學習計畫書。  

Q5：實驗教育方案的彈性有多大？通識學分是否可降低？ 

http://ipth.site.nthu.edu.tw/var/file/462/1462/img/3365/524152407.docx
http://ipth.site.nthu.edu.tw/var/file/462/1462/img/3365/524152407.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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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1：實驗教育方案的彈性在於學習方式、內容及場域；學習審議小組會依據同學申

請本方案時提供的學習計畫書來審核該申請案是否符合實驗教育方案的精神。 

A5-2：通識學分依校訂學分辦理，國外交換或實習得依規定減修。(請參考國立清華大

學學生出國及國外全時實習、訓練免修要點) 

Q6：實驗教育方案申請書格式？若申請需檢附那些資料？ 

A6-1：申請表置於清華學院學士班網站供學生下載，其格式將使學生能發揮彈性為考

量，請與主責教師、學習輔導小組成員充分討論過後撰寫。 

A6-2：申請需檢附(1)該年度新生：國立清華大學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申請表(含學習計

畫書)(2)個案申請：國立清華大學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個案申請表(超過申請時間

及非當屆大一新生申請使用)。若通過個案審核才可填寫國立清華大學學士班實驗

教育方案申請表(含學習計畫書)。 

*申請表的學習輔導小組成員處，需先請指導老師簽章。 

Q7：如果欲申請，如何規劃四年的修課？ 

A7：學生必須於申請截止日前提出完整的修習規劃，但書寫方式上可以依自己的想法

彈性撰寫，建議先與實驗教育方案總導師及學習輔導小組討論後，擬訂較為全面

性的課程地圖。 

Q8：如果學生提出的方案是不被任何系所定義的專業領域，學校會如何看待？ 

A8：學生須先理解自己的目標並尋求主責教師及學習輔導小組的協助，實驗教育方案

的精神就是希望以較為彈性的課程及學習方式讓偏才學生做適性及自主學習。 

Q9：學生若通過實驗教育方案，他的學籍會更改嗎？ 

A9：學籍不會更改。 

Q10：申請若被退，是否能再申請？ 

A10：請學生審慎考量自己的申請與規劃，學生申請實驗教育方案以一次為限。 

Q11：申請實驗教育方案是否受二分之一不及格或低修、超修的規定？低修、超修是否

包含國外實習？ 

A11：低修、超修依照學校規定。而全時實習依實習辦法沒有低修、超修的問題。 

Q12：是否有學校可接受的申請範例？ 

A12：每位學生的學習規劃不同，請依個人學習狀況撰寫申請表及學習計畫書。 

Q13：學習計劃書一次寫三年，只有一次更改機會，在學期間只有一次修改機會，但

實驗教育方案的課程比較特別，這方面能否更有彈性些？  

http://ipth.site.nthu.edu.tw/var/file/462/1462/img/3365/979171790.docx
http://ipth.site.nthu.edu.tw/var/file/462/1462/img/3365/979171790.docx
http://ipth.site.nthu.edu.tw/var/file/462/1462/img/3365/979171790.docx
http://ipth.site.nthu.edu.tw/var/file/462/1462/img/3365/524152407.docx
http://ipth.site.nthu.edu.tw/var/file/462/1462/img/3365/524152407.docx
http://ipth.site.nthu.edu.tw/var/file/462/1462/img/3365/979171790.docx
http://ipth.site.nthu.edu.tw/var/file/462/1462/img/3365/979171790.docx
http://ipth.site.nthu.edu.tw/var/file/462/1462/img/3365/979171790.docx


 

3 
 

A13-1：學習計畫書大幅修正，每位學生以一次為原則，不得晚於大二下學期(依教務

處課務組停修截止日為原則)，收件後送當學期學習審議小組會議審議。經學習審

議小組主席審核同意之個案，不得申請大修。 

A13-2：若有課程異動及修課順序微調等，請務必經過主責老師及學習審議小組通過。

並於學習計畫書上標記清楚。 

A13-3：學生應審慎考量大幅調整所導致修業延長的問題。 

Q14：申請實驗教育方案中間是否可休學？ 

A14：可休學，但需會報主責教師與學習審議小組。 

Q15：實驗教育方案畢業專題學分數？ 

A15：若有學分，建議控制在 6-9 學分的規畫。 

Q16：實驗教育方案學生是否有選課優先權？ 

A16：實驗教育方案同學無選課優先權，敬請及早規劃修課順序。 

#專題研究課程已於清華學院學士班開設 1-4 學分的課程，需進行實驗教育方案專

題的學生，可以加簽方式選課。 

 學習評量 

Q1：鼓勵多元學習下，國外實習能否成為學分？質化的東西如何被量化？ 

A1-1：校外全時實習可以依照全時實習辦法給予學分；依據實習施行辦法，實習需繳

交報告，實習均有指導老師定期了解實習狀況並根據成效給予評分。(請參考清大

校外全時實習實施辦法) 

A1-2：建議可參考(1)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23 條：大學學分之計算，原則以授課滿 18 小

時為 1 學分。實習或實驗學分之計算，由各大學定之。(2)國立清華大學學則第 21

條：本校各科目之學分數依每週上課時數計算，每週上課 1 小時滿 1 學期(18 週時)

者為 1 學分，實習實驗科目每週上課 2 至 3 小時滿 1 學期(18 週時)者為 1 學分。 

A1-3：無論是課程或活動，都須量化成學分數，以符合教育部學時及學分規定。 

 

Q2：實驗教育方案學習規劃學分分配規範？  

A2-1：校定必修 30 學分，課程(典型/非典型/線上)最少須規劃 67 學分，其中須含課

號課號 2 字頭以上的課程需>=44 學分，專題至多採計 31 學分(含畢業專題 6-9

學分)。 

A2-2 課程(非典型)規範，學生在規劃此項，其規劃必須包：課程內容、上課方式、學

分、小時，以利學習審議小組判定學分換算。 

A2-3：線上課程，必須為校內沒有開設的課程，才可列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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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在行政作業上，同學大四的畢業學分是否修足，要由哪裡審核？ 

A3：依據國立清華大學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學生申請及修業須知辦理，由學習審議小

組核定。 

Q4：當學生的學習規劃有海外實習或是活動時，這部分呈現的學習項目名稱為？ 

A4：實習或活動可以實習、獨立研究、專題等名稱顯示之，請務必標示清楚不同課名

對應的課程。 

Q5：在課程規劃中，能否有科目以自學方式學習，而非透過修課？ 

A5：上網自學及請老師指導都可以規劃學分、學習成果呈現方式及該課程評分方式，

學生可先與主責教師討論後提供學習審議小組審核。 

Q6：學習審議小組是否可有學生代表？ 

A6：學習審議小組成員為來自各學院不同專業領域的教授所組成，因審議內容涵蓋同

學們學習規畫及個人隱私，因此不會有學生代表參與其中。 

Q7：學習審議小組成員可由學生提供名單嗎?因應學生不同的申請需求而有不同的組

成？ 

A7：學習審議小組成員由教務長聘任，委員來自各學院涵蓋各領域，委員皆為優秀人

選。故學習審議小組成員特質皆能掌握實驗教育方案領域大方向，並且有面對新

教育模型的熱誠，給予制度調整適切的建議。如有特殊情形，教務長得視狀況審

酌調整。 

Q8：學習輔導小組的老師可以在學習審議小組內嗎？ 

A8：學習輔導小組的老師不宜參與審議，但可於學生闡述學習規劃時列席。 

Q9：學習輔導小組只能有五人嗎？ 

A9：如有超出五人之規劃，學生可在申請單上提出，由學習審議小組委員審酌判定。 

Q10：學習審議小組有多少人？召開時間是期初還是期末？學習審議小組的主要工

作？ 

A10-1：由教務長兼清華學院副院長為主席、召集各學院代表組成、清華學院學士班主

任為執行秘書，必要時得由召集人調整之。 

A10-2：學習審議小組每學期定期開會，審核學習規劃調整案、申請案件、學生學習成

果評估及實驗教育方案相關行政事項討論。於每學期末審議全體同學該學期的學

習成果、專題課程書面報告，並給予指導建議。 

A10-3：學習成果評估：學生每學期需向學習審議小組提交學習成果報告及該學期專題

課程書面報告，並經學習審議小組審查通過後始得繼續下一階段之進行。 

http://ipth.site.nthu.edu.tw/var/file/462/1462/img/3365/251710652.pdf


 

5 
 

Q11：非典型課程之分數評定？ 

A11-1：其專題學分數判定與把關，交由主責教師決定負責之。 

A11-2：若專題學分要調整，建議學期中退選原學分數專題，加選新學分數專題；亦或

延長、加強學習規劃。 

A11-3：專題課程內容及評分方式需與主責教師討論確認，可不繳交課綱。 

Q12：每學期末報告規範？ 

A12-1：學生報告必須提供(1)該學期學習成果書面報告，書面報告須包含：（a）過去修

課內容、課程表現(呈現方式：個別學期課表，並在總學習規畫上以粗體標記已修

課程（b）下學期預修課程。(2)該學期專題研究課程書面報告，需請主責老師簽章

給評論。 

 學習輔導 

Q1：主責教師的責任？ 

A1-1：主責教師主要負責指導學生依學習規劃執行，能符合學習審議小組決議之課程

規畫，並定期召集學習輔導小組成員，對學生的學習協同合作指導。 

A1-2：導師生系統之配對與導師密碼的權限在學生通過本方案申請後將轉給其主責教

授。 

A1-3：其專題課程、線上課程的學分數及分數由主責老師考核及評定。 

Q2：學習輔導小組的主責教師可以不是校內專任教授嗎？ 

A2：行政作業如選課簽核等皆需要校內專任教授協助進行。 

Q3：學習輔導小組可以有雙主責教師嗎？ 

A3：學生可在申請單上提出，由學習審議小組委員審酌判定。 

Q4：學習輔導小組的輔導工作是放在小組內？還是清華學院？亦或學生所屬系所？ 

A4-1：學習輔導小組由主責教授召集學習輔導小組成員，執行指導學生的工作。 

A4-2：本方案相關行政作業由清華學院學士班辦理。 

Q6：針對申請書有討論可以找誰？ 

A6：歡迎與實驗教育方案總導師先行約時間討論。 

Q7：一定需要有業師或老師帶領嗎？ 

A7：學習過程及成效需要教師評量，所以需要有業師或老師參與。 

Q8：業師如需費用，是否可補助？ 

A8-1：根據修課規劃，請學生先與業師討論，在申請單上提出需求，由學習審議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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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審酌判定，再由教務處教發中心及學士班給予補助。 

A8-2 業師費用上限，以修習實驗教育方案期間申請，每位同學申請上限為 9 萬元。  

A8-3：業師費用申請時，學生須提供學習輔導小組會議記錄或授課大綱，與業師背景

提供。(參見實驗教育方案表格與辦法) 


